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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結合國內外各大學校院資源，

促進客家知識體系之發展，以提升客家學術研究，特訂定本會補

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政府立案之國內各大學校院，已設立或籌備成立客家

學院、客家研究相關系所、客家研究中心或開設客家研究、青年

領袖人才培育課程者。 

三、補助範圍： 

（一）設置或籌劃成立客家學院、客家研究相關系所或客家研究

中心相關事項。  

（二）大學校院客家學術機構之資源整合及合作事項。 

（三）從事國內外與客家學術有關之調查、研究、保存事項，或

開設客家相關基礎、應用課程及青年領袖人才培育課程。 

（四）客家學院或客家研究中心辦理以客家為主題相關系列學術

推廣活動事項。 

（五）大學校院輔導社團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 

（六）購藏客家相關圖書資料，或製作客家相關圖書資料館際聯

合目錄等事項。 

四、補助計畫期程： 

（一）一年期計畫：實施期程為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一月

三十日止。 

（二）二年期計畫：實施期程為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次年度十一

月三十日止。 



1.研究計畫屬延續性計畫者，得以二年期計畫提出申請，

並分年填列研究內容及需求經費。 

2.經核定為二年期計畫者，應按核定執行期限執行，並於

第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前繳交第一年執行成果報告書。 

3.二年期計畫主持人，除特殊情形外，不得於執行期間申

請撤銷計畫，並應將本計畫列為第一優先執行。 

五、補助原則： 

（一）結算之計畫總經費若低於原提出申請之總經費，本會將依

結算之計畫總經費為補助款上限。 

（二）同一申請單位，每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依本要點接

受補助尚未結案者，不得再行提出申請，如再提出申請

者，不予受理。 

（三）申請單位若能提供硬體資本門配合款者，或檢附學校客語

教學課程規劃及師生取得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

書等資料者，本會優先考量補助。 

六、申請程序： 

應於前一年度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前（以郵戳為憑）檢具申請

計畫書十五份及電子檔一份（如附件一）向本會提出申請。 

七、審查方式： 

申請案由本會就申請計畫書之填寫及檢附文件是否完備等，經行

政審查符合規定者，由本會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進行審查，並將

審查結果簽奉本會主任委員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各申請者。 

八、經費撥付及核銷： 

本補助案經費採分期撥付，受補助機構應於各期審查期限內向本

會請款，未於計畫期程內辦理核銷而逾當年會計年度者，經費不

予保留。 

（一）一年期計畫： 

1.第一期款：受補助機構應於收到本會同意補助函後，檢

具收（領）據並註明補助款撥款資料（戶名、銀行及分

行名稱、帳號），以公函向本會申請暫撥付核定補助金

額之百分之七十。 



2.尾款：應於當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檢具尾款收（領）據、

經主(會)計單位認證之總經費支出明細表、每項計畫三

千字左右之成果摘要（格式如附件二，併附電子檔），

及成果報告書（格式如附件三，併附電子檔）等資料送

本會辦理核銷；至客家學程及課程開設計畫則免附成果

摘要。 

（二）二年期計畫： 

1.第一期款：受補助機構應於收到本會同意補助函後，檢

具收（領）據並註明補助款撥款資料（戶名、銀行及分

行名稱、帳號），以公函向本會申請暫撥付第一期款（本

會核定第一年補助金額之百分之七十)。 

2.第二期款：至遲應於第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檢具收（領）

據及第一年執行成果報告書(格式同附件三，併附電子

檔)，以公函向本會申請暫撥付第二期款（本會核定第

一年補助金額之百分之三十)。 

3.第三期款：於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前檢具收（領）據及

第二年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以公函向本會申請暫撥

付第三期款（本會核定第二年補助金額之百分之七十)。 

4.尾款：至遲應於第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檢具尾款收（領）

據、經主(會)計單位認證之總經費支出明細表、每項計

畫五千字左右之成果摘要（格式同附件二，併附電子

檔），及成果報告書（格式同附件三，併附電子檔）等

資料送本會辦理核銷；至客家學程及課程開設計畫則免

附。 

本補助案相關原始憑證，需於請領尾款時送會核銷。惟若當年度

計畫經本會報送審計部同意免附送審，採就地審計方式辦理，受

補助機構應依照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規定加強內部審核及妥為

保管，以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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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機構應於接獲本會函復同意補助二十日內，依審查

意見修正計畫書內容，並填具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政

府研究資訊系統(簡稱 GRB)研究計畫摘要及檢送修正計畫

書三份，以公函、傳真或電子郵件送交本會，俾辦理追蹤

管制事宜。（詳如本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

構計畫督導評核要點） 

（二）受補助機構應於四月五日、七月五日及十月五日前提供上

季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屬一年期計畫者，應於七月五日

前提供書面期中報告；屬二年期計畫者，應於第一年十一

月三十日前提供第一年執行成果報告書，二者均應於計畫

結束後配合辦理期末學術成果發表及出版事宜。 

（三）補助經費以立法院通過之預算額度為上限，若預算額度有

所增刪，則核定之補助經費將依比例調整。 

（四）本項補助款若為經常門預算，不得用於土地取得(含租

賃)、建築物新建及設備購置費用等，並應依預算執行相

關法令辦理。 

（五）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六）經核定補助款之申請案，必須於計畫結案當年度十一月三

十日前辦理結案，如逾期請款，且未事先報本會核備者，

視同自動放棄。 

（七）受補助機構於研究計畫之執行階段、撰寫之研究成果報告

若發現有違反本要點規定、學術倫理行為或相關法令，經

本會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並簽奉本會主任委員

核定後得撤銷其補助，並追繳全部或部分已撥付款項，且

於二年內不得再申請補助。 

（八）有關所得稅扣款部分，由受補助機構依規定處理並負其責

任。 

（九）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本會恕不退件。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政府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政策性補助，得不受第四至第七點之限制，但仍應經專案審查，

報奉核定後實施。 


